
URBAN RENEWAL PLANNING AND PLANNING RENEWAL

城市更新规划与规划更新

城市更新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定位
及其影响
On the Effect and Role of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in the 

Planning System

吕晓蓓

LV Xiao-bei

文章编号：1009-6000(2011)01-0017-04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吕晓蓓，女，硕士，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摘要:

本文回顾了城市更新及城市更新规划概念的演变， 同时也通过梳理和比较国内各大城市的城市更

新规划情况，总结了目前城市更新规划在中国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

由于城市更新工作的特殊性，城市更新规划较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其他类型规划在规划理念和方法

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未来城市更新规划可能成为各大城市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重点，城市

更新规划必将对其他类型规划和规划体系本身产生深刻影响，规划体系应该积极面对，并主动进

行适应性的调整。另外也有必要通过规划体系的改革，将城市更新规划有效地纳入到制度化的规

划管理平台中，使之能与法定规划有效对接，使之能更有效地指导城市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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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Urban Renewal, Urban Regeneration gives the sustainable 
and integrated object. The object of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is to solve the complicated 
problem of old town with integrated strategy and move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regeneration and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and also summarizes the roles and 
factions of the current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in China’s plann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domestic cities’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situation.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because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has particularity factors as 
‘people’, ‘property’, ‘public interests’ and ‘market’, it has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eneral plan in both theory and methods. Sooner or later,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may 
be the major work in the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and may deeply affect the planning system. 
The planning system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by accommodating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statutory plan. 
Key words: urban regeneration; urban regeneration plan; the planning system

1 城市更新及城市更新规划

我国传统上将“城市更新”称之

为“旧城改造”或“旧城改建”。对此，

吴良镛先生提出：“从1950 年代以来，

在我国规划界，流行一种术语，即‘旧

城改建’，严格说这是很不确切的，实

际上被社会误解成要适应现代生活就

要对旧城大拆大改，在效果上也是不

好的。因此，需要正名，改用‘城市更

新’一词为宜”。

从旧城改造到城市更新的概念共

识，并未能自动促使“旧城改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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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城市更新规划”演变。目前国内

不少大城市仍然在大规模地进行旧城

改造规划。“旧城改造规划”更多关

注物质空间形态改善的技术方法，而

忽视了旧城改造后产生的一系列社会

和经济价值问题。但事实上旧城物质

环境的衰败只是多元化的城市问题的

症状而非根源，单纯的环境建设的思

维并不能解决多种因素引起的旧城问

题。城市更新规划则更多地反映了综

合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意在通过

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

解决复杂的旧城问题。

以深圳为例，深圳是全国最先遭

遇空间资源约束的城市，也率先经历

了从“旧城改造”向“城市更新”演进

的过程。深圳自2004 年后的 3 年间，

政府陆续出台了关于旧村改造和旧工

业改造的政策，并且成立了市、区

级层面的旧村（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领导全市旧村改造工作。其间深圳市

开展了一系列旧城改造规划，包括全

市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以及其他各

村改造专项规划，同时还编制了《城

中村改造规划编制技术规范》。2009

年，深圳出台了《城市更新办法》后，

即开始编制《深圳市城市更新总体规

划》。随后又结合《城市更新办法》

中规定的城市更新单元制度，制定了

《法定图则中城市更新相关内容编制

技术指引》，并着手编制《城市更新单

元规划技术规范》等。这一系列政策

制度的变迁说明深圳经过了旧城改造

的阶段，正在致力于通过城市更新规

划为旧城地区作出更加长远、综合和

持续性的改善方案。深圳城市更新规

划已经经历了从“旧城改造规划”——

“城中村改造规划”——“城市更新

规划”——“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城市更新规划非法定规划”的路径。

在这一路径中，城市更新规划越发呈

现出其相较于一般规划的不同特点。

2 城市更新规划的主要特点

较之一般类型的规划,城市更新

规划最显著的特点是与物权的广泛联

系。物权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切身利

益，牵动着公众、社会和政府最敏感

的神经，是促进公民意识复苏和社会

民主进步最重要的动力。物权为城市

更新规划带来的不仅是物，更是“人”。

因此较之一般规划，城市更新规划无

论是从规划方式或规划技术上都须重

视人的需求，重视人的空间行为特征

和现实生活细节。“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城市更新规划中具有更加实质性的

含义。

人的参与会自然引发利益冲突。

相较一般规划，相关利益者会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城市更新规划当中，规划

面临的利益博弈要现实复杂得多。这

也将对传统的政府“指令式”的规划

方法和消极的公众参与方式带来变革。

另外，城市更新涉及的物权往往

是分散的，分散的物权会使得城市

更新的运行成本大大超越了新区建设，

而且这种成本政府往往难以独立承担，

因而不得不借助市场的力量。因此城

市更新规划必然面对更多市场性的约

束性条件，必须回答市场的诉求、尊

重市场规律以及保留必要的市场运作

的弹性空间。城市更新中的发展权和

发展资源被分散在多元化的利益主体

当中，城市更新规划的决定权和话语

权也不再仅仅掌握在政府手中了。

如果把传统的城市规划比喻为在

一张“白纸”上描绘“理想”蓝图，那

么城市更新规划则不得不放弃这种理

想，而转而面对“人”、“权益”、“现实”、

“市场”等多元、复杂又始终存在变

动可能的客观因素了。

3 城市更新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定位

城市更新规划的特殊性决定了它

与法定规划之间“若即若离”的特殊

关系。首先由于现行的法定规划几乎

都是政府主导的“蓝图式”、“终极式”

的规划，其中难以容纳利益博弈的动

态变化和市场运作的弹性空间。而那

些政府主导式的城市更新行为往往是

“运动式”的阶段性行为，与法定规

划的捆绑可能会束缚“手脚”，因此

部分政府宁愿选择放弃城市更新规

划的“法定化”。因此国内大多数城市

的城市更新行为一般有城市规划的约

束与指导，但少有政策或制度明确城

市更新规划在法定规划体系中的定位。

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在编制过程中少有全面地考虑城市

更新的问题，尤其是在控制性详细规

划无法对具体地块的改造提出技术指

导和控制要求，有些甚至直接采取“开

天窗”的形式来解决。

目前我国的城市更新规划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

概念规划。这类规划一般基于政府对

某些大范围旧城区运动式的更新改造，

其中有明确的政府意志，但却往往缺

乏真实的市场运作主体，因而也导致

了规划的“无的放矢”，缺乏可操作

性，甚至可能由于政府改造意愿的提

前透露，而变相地提高了改造的市场

成本。另一类城市更新规划主要是市

场主导的单个开发项目的修建性详细

规划。市场往往将此类规划作为与政

府博弈的手段，特别是容积率、公共

配套设施等等。但是由于缺乏从上层

次规划的控制与指引，政府在此类规

划中找不到保护公共利益的底线，或

者说一些公共利益的底线条件（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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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公共设施、市政道路等等）被开发

商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且由于缺乏上

层次规划对地区整体空间研究的依据，

仅仅从某一个改造项目或某个街区出

发，通过个案的专项规划进行单个改

造的影响评价是不科学的。这更为后

续实施更新埋下了隐患。

城市更新规划的模糊定位，可

能会直接导致规划编制、管理和实施

中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规划编制缺

乏依据，缺乏与法定规划的有效对接。

城市规划编制的技术标准和方法存在

滞后，难以应对未来以城市更新规划

为主的城市规划工作要求，突出体现

在城市更新规划的几项重要技术标准，

如容积率，用地类型划分等。规划审

批过程中不仅缺乏审批依据，更可能

连行政审批的层次和级别都难以准确

定位，因而拖延了审批的时间，增加

了不必要的博弈环节。简而言之，城

市更新在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其实就

是在定位城市更新规划中政府与市场

的边界，寻找各自的底线。城市更新

在高层次的法定规划层面，则应更多

地体现政府对公共利益和整体目标

的意图；在面向建设实施的非法定规

划层次，则应更多地为市场留有经营

和运作的弹性空间。因此，只有合理

地明确城市更新相关规划的规划内容、

深度、规划类型归属，以及审批的层

次和机构，才能够有效地推进城市更

新工作。

4 城市更新规划与现行规划体系的衔

接

现行的城市规划体系主要是建立

在对新增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基础上。

随着我国大城市建设用地资源日趋饱

和，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城市更新可能

取代新增建设用地而成为规划管理工

作的主流。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城市规

划体系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完善，以适

应城市更新规划管理需求。但城市规

划体系调整的目的并非要游离于现行

规划体系以外设立一套新的独立的城

市规划体系，而是应在现行的城市规

划体系基础上，对应相关的规划层次，

采用补充、调整和“镶嵌”的方法纳入

城市更新对城市规划的管理要求，使

城市更新规划与法定规划（特别是控

制性详细规划）能够积极主动地相互

对接。结合现行的城市规划体系，初

步建议从以下几个规划层次中纳入或

对接城市更新规划管理的内容。

1）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应加强对全市城市更新的区域

及其更新方向、总体规模作出初步规

定。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应编制

全市范围内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其

中应明确规划期内实施城市更新的规

模和范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与策

略，城市更新各范围区的功能定位及

发展目标。

2）近期建设规划——近期建设

规划应对规划期内实施城市更新的区

域及其更新后的功能定位，实施更新

的时序，为城市更新配套的城市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作出必要的规定。

3）控制性详细规划——随着我

国各大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不断开

展和成熟，它已经成为建设用地出让

和规划管理的主要规划手段，而且其

意义和功能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成为

市场和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最重要的

平台。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也应成为

与城市更新规划管理对接的重要平

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控制作用在于，

可以将城市更新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

进行必要区分，将理应由政府控制的

公共利益因素从可以交由市场运作的

博弈因素中抽离出来，并通过控规这

一重要的规划控制手段予以强力保护。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划定城市更新的实

施范围，确定其中涉及的城市更新项

目的功能定位、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

市政配套设施安排、容积率的控制范

围、景观生态和文物保护要求、保障

性住房的供应量、城市设计控制要素、

拆迁居民安置策略，以及捆绑改造计

划等等。除了尚未编制控规的地区在

控规编制中应加入城市更新地区的规

划控制内容外，对那些已经完成控规

编制的地区也应采取必要的控规修订

程序，对城市更新规划的内容进行补

充完善。深圳市针对这一问题，特别

设立了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这一规划

经过与控规类似的审批程序后，能够

与其衔接成为相关地区控规的重要组

成部分。

4）城市更新修建性详细规划——

经过控规对政府和市场要素的区分，

在控规保障公共利益因素的基础上，

城市更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才能保留

利益博弈和市场运作的相对灵活自由。

城市更新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全

面面向更新规划实施的要求，最大程

度地纳入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保留

市场运作的弹性空间。在一般修建性

详细规划的基础上，城市更新规划需

要重点增加土地市场的经济核算，拆

迁安置的具体安排等应对更新的特殊

内容。同时还需要增加相关利益方谈

判和博弈的程序。因此，城市更新项

目规划不同于传统的指令式规划那样

重视规划结果的技术表达和政府计划

的传达，而更多地需要采取“协作式

规划”的方法。

5）综合整治（改善）规划——随

着物权的逐步清晰，特别是未来《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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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未来“渐进式”、“针对性”和“小

尺度”的环境综合整治也可能逐步取

代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方式。不久前

出台的《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提出“综

合整治、功能改变、拆除重建”3 类

模式并行①。城市综合整治规划，要求

对建设条件、现状权属以及各方目标

的充分尊重和全面把握，要求根据居

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实际需要来确定

更新改造的方法和内容，需要更加倾

向于人的视角的空间思考，和更加精

细化的微观空间技术。以香港《尖沙

嘴地区改善计划》②为例，该规划面对

的是亚洲最繁华的街区之一，在其环

境改善规划中提出的是一些看似朴实，

但与人的行为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规划议题，如人车争路、交通黑点

等，而规划中也广泛地涉及汽车减速

装置、行人过街安全设施（包括残障

人士的过街设施），乃至地砖等深入到

生活细节的技术方法。由此可见，将

综合整治规划纳入到城市规划体系的

范围，将有利于城市规划向“精细化”

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将有利于为城市

规划增加更多人文关怀的温情，引领

城市规划回归人的尺度，回归空间细

节，回归寻常生活。

规划体系要应对城市更新的规划

管理要求，不能单纯依靠调整各层次

城市规划的编制内容，还必须对城市

规划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调整和完善。

我国现行的规划技术标准仍停留在“大

建设大发展”的时代，主要针对一般

性的新增建设行为，而且已经远远跟

不上目前大城市城市功能的演变。现

行城市规划标准对城市更新管理的不

适应，突出地体现在无法支撑用地性

质和建筑功能混合的管理要求，难以

提供以轨道交通引导的城市高密度开

发的规划控制依据，以及难以为城市

更新的土地经济效益研究提供支撑等

等。因此有必要针对城市更新的特点

对现行的城市规划技术规范进行必要

的修正，而且这也将有利于推动城市

规划技术向目标更为广泛、内涵更为

丰富、执行更为灵活和管理更为精细

的方向转变。

5 结语

我国大中城市城市更新的比例正

在逐年增长，特别是那些空间资源极

度匮乏的特大城市（如深圳、广州等），

未来城市更新甚至可能逐步超出新增

建设用地而逐步成为建设用地供应的

主要来源。而城市更新规划在地方规

划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正在凸显，也可

能逐步超越新增建设用地成为城市规

划管理的主流。1960 年代，西方大规

模拆建式的城市更新曾经引发了尖锐

的社会矛盾，也引发了对城市规划核

心价值观的激烈讨论，以及城市规划

理念和技术的重大调整。城市更新也

将对我国城市规划产生越来越深刻的

影响，而城市更新规划会对传统的城

市规划体系和方法产生实质性的变革。

城市规划体系只有作出主动积极地调

整，才能更好地迎接城市更新规划管

理的大规模实践。其实最积极地应对，

莫过于将城市更新作为未来城市发展

最基础的平台，将城市更新中的“人”、

“市场”、“物权”和“现状”这些核心

要素作为城市规划最自然的因素纳入

到城市规划当中。

注释:

①《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明确指出，“综

合整治类更新”项目主要包括改善消防设施，

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沿街

立面，环境整治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等内容，

但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综合整

治类更新项目一般不加建附属设施，因消除

安全隐患、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需

要加建附属设施的，应当满足城市规划、环

境保护、建筑设计、建筑节能及消防安全等

规范的要求。

②参见香港规划署和运输署2005年共同编制

的《尖沙嘴地区改善计划·拟议规划大纲·

公众咨询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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